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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挂靠合同 

甲    方：深圳市放心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号    码：91440300MA5F8UUP09 

地    址：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公明社区别墅路 8-45号            

联系电话：27822155/17503067606                                           

 

乙    方：                                                                    

号     码：                                                            

地    址：                                                                   

联系电话：                                                                       

 

甲、乙双方就相关汽车挂靠合作事宜签署以下合同条款，双方共同遵守：    

一、主要内容  

1.乙方将自购车辆挂靠在甲方管理。挂靠期      月，从                

至            ，挂靠期以本合同约定为准，与挂靠车辆具体上牌时间无关。 

2.  挂靠车辆型号：                 ，发动号：                       ， 

车架号：                                。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1.  乙方车辆挂靠甲方期间，需将挂靠车辆登记在甲方名下，甲方承诺配合办理

车辆合法上路手续，但办理过程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购置

税、上牌费、保险等。  

2.  甲方和乙方共同承诺，除本合同各方另有约定外，不在挂靠期内对挂靠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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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转借、转租、出售、抵押、倒卖、投资、改变、改造或采取其它任何涉及

挂靠车辆所有权处置的行为。如违反此承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有权向

违约方追偿。  

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时处理挂靠期间内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乙方收到甲方通

知后 10 日内或违章行为发生之日 30 日内未处理的，甲方可代为处理，相关费

用由乙方支付。由甲方代为处理违章的，乙方须支付代办服务费 200 元/次，代

办服务费不包含罚款金额。甲方处理后乙方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违章相关

费用支付给甲方如不支付，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在一个月内把

车辆转移过户出去，未转出的甲方有权收取 2000 元违约金。 

4.未违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索因执行或保护本合同项下未违约方权利而产生合理

费用，包含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鉴定费用、律师费用、材料费用、调查费

用、差旅费用等。 

5.乙方在挂靠期内，挂靠车辆的保险由甲方购买，费用由乙方支出。或由乙方自

行购买但所购险种必须为正规商业保险，其中需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100 万保额），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和乘客

各 5 万）。 

三、乙方权利和义务  

1.  在指标挂靠期间，乙方将挂靠车辆暂时登记在甲方名下，但仍拥有挂靠车

辆的所有权。车辆登记证由乙方保管。由于车辆由乙方使用，车辆所有权也是

乙方所有，则实际管理权属于乙方，甲方无需承担任何因乙方使用过程中产生

的任何责任。 

2. 乙方应充分意识到，出险理赔将导致甲方公司后续整体保费上浮。乙方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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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安全驾驶。 

３.  乙方承诺对挂靠车辆由持有中国大陆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机动车驾驶证》一年及以上人员驾驶，并按照要求接受年检。乙方指定驾驶

员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  

４.  甲方承诺不在挂靠期内对挂靠车辆进行出售、抵押、倒卖、投资、改变、

改造或采取其它任何涉及挂靠车辆所有权处置的行为；乙方承诺挂靠车辆只作

为自用，不利用挂靠车辆从事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活动.   

５．因挂靠车辆（包括配套设备）保管、使用不当等导致第三者（包括车上人

员）遭受损害时，乙方因负责保险赔付范围外的赔偿责任（包括车主责任），

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甲方因此遭受损失的，乙方须全额赔偿损失。若甲方

因此承担任何形式赔偿责任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6.乙方承诺正确使用挂靠车辆，妥协保管随车证件及物品。如丢失车牌或随车证

件的，乙方承担所有补办费用，造成挂靠车辆停驶的，本合同期内管理服务费

照常计算，超过合同期的，甲乙双方方需及时重新签订合同或是补充协议。 

7.乙方承诺提供的证件、证明、联系方式等真实有效。乙方若变更上述信息的，

应当于变更之日起 3 日内书面通知甲方。若乙方故意提供不真实信息或者提供

的信息不实造成损失的，乙方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以后果。若伪造相关

证件构成犯罪的，乙方应承担相关刑事责任。 

8.  乙方自行承担挂靠车辆在合同期间内的燃油费、过路过桥费、停车费、洗车

费等所有相关费用，以及车船税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其它各种税费。  

9.  由于乙方原因未及时对挂靠车辆进行保养、维修、年检、交付保险、车船等

税费而造成的罚款和任何相关责任，由乙方承担。由此导致甲方损失的，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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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以赔偿。   

10.乙方应当自行承担挂靠车辆在合同期内的所引起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违

章、违法肇事、交通事故以及挂靠车辆上人员安全及财产损失，若以此给甲方

造成损失的，应当全额赔偿。 

11.乙方承担挂靠车辆在合同期间内被第三方抵押的责任，挂靠车辆被扣押期

间，管理服务费照常计算。 

12.违约责任：甲乙双方任意一方提出提前解约的需支付对方剩余租金的两倍违

约金方可解除本合同。  

13.  鉴于挂靠车辆实际由乙方使用并处于乙方的控制范围之内，挂靠车辆发生

毁损、灭失的，甲方概不承担责任，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  

四、收费标准  

1. 年缴:在挂靠期间，向甲方支付月管理服务费                元。 

2.乙方需将上述款项转账至以下账户：  

对公银行账号：8110301012700683910 

对公账户名：深圳市放心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 

五、合约期满处理  

1.  乙方须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书面向甲方提出续约意见。如续约需签署续约

合同，如不续约需签署期满处理方案书。    

2.  对于期满迁出的，如迁往本市其他牌照，须在合约期结束前 10 个工作日到

车管所办理迁出手续，并承担挂靠车辆迁出费用。如迁往外地，须在合约结束

前 15 个工作日到车管所办理迁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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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  

1.  双方如有争议应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的可以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2.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如有未

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备注： 

 

 

甲  方：                                           乙  方： 

                           

 

 


